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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《关于进一步深化门前责任区管理的工作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
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是城市治理的一项基础性、长期性工作，曾发挥重要作用，推动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。近年来，由于经济主体多元化、城市管理专业化水平提升，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作用被淡化，内容有些弱化，部分工作措施缺乏实效性、针对性，不符合现阶段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。因此，从工作实践和市民调查反馈来看，“门前三包“责任制管理工作亟需进一步深化加强。
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办按照“属地监管、主体履责、行业指导、执法跟进、共治共享”的原则，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深化门前责任区管理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以下简称《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
依据《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》《北京市绿化条例》和《北京市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管理办法》等法规规章，落实《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京发〔2019〕1号）中“扎实推进‘门前三包’责任制，鼓励社会单位积极参与社会治理”的要求。
三、适用对象
根据《北京市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适用于本市城区、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建制镇、开发区、风景名胜区内的机关、团体、部队、企事业单位和集贸市场、建筑施工现场、停车场、存车处的管理单位以及个体工商户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包含五部分，阐明了《方案》的总体要求、责任范围、责任内容、工作措施和工作要求。
第一部分，总体要求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“属地监管、主体履责、行业指导、执法跟进、共治共享”的原则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坚持系统治理，坚持综合施策，着力改善群众身边环境，助力重大活动城市运行和环境保障工作，营造整洁、优美、规范、有序的城市环境。
第二部分，责任范围。门前责任区范围按照边界清晰、不留盲区、无重叠的原则进行划分。地面横向为建筑物、构筑物临街侧房基线总长，与毗邻单位有空档的，延长至空档区域中心线；纵向为建筑物、构筑物临街侧房基线至道缘石，无便道的至道路中心线。立面为建筑物、构筑物外立面，护栏或者围墙侧立面，以及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天际线；无毗邻单位的，自本单位四周墙体起算。空间为地面横向、纵向与立面三者所形成的空间。
第三部分，责任内容。责任人应当维护责任区内环境干净、有序、规范，具体按照包市容环境、包秩序环境、包设施环境要求做好相关工作；责任人有权制止和劝阻破坏门前责任区环境的各类行为；制止和劝阻无效的可拨打监督举报电话向属地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或属地综合行政执法队上报。
第四部分，工作措施。制定夯实管理基础、规范台账建设、健全举报制度、加大执法处罚、开展专项治理、加强考核评价、推树先进典型、动员社会参与8项工作措施，各区组织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开展门前责任区管理摸排工作，动态建立健全门前责任区台账，设立监督举报电话，依法开展门前责任区综合行政执法活动，建立“周调度、月通报”制度，针对门前责任区易发频发的暴露垃圾、机动车乱停放、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，将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管理纳入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考核评价，以“干净、有序、规范”为目标，开展“门前三包”管理示范街（片区）创建工作，做好宣传发动，落实接诉即办工作要求，畅通群众监督和举报渠道，激发公众参与“门前三包”管理的热情。
第五部分，工作要求。提出高度重视、落实责任、执法跟进、共治共享4项工作要求，各区要认真部署，统筹协调，研究破解重点难点问题，扎实推进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落实。各沿街单位、商户自觉履行主体责任，把“门前三包”管理作为一项自觉、自愿、自律的行为，街道（乡镇）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。依法开展综合行政执法活动，推进综合执法分类分级和常态化，严格、规范、公正、文明执法。坚持党建引领，坚持首善标准，运用科技手段，推进智慧监管，促进门前责任区管理数字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。

— 1 —


— 2 —

